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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•103 年 12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
 

※103 年度台上字第 620 號 

1. 按公司法第 191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，違反法令者無效。所謂決議內容違反法令，除

違反股東平等原則、股東有限責任原則、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或侵害股東固有權外，尚包括

決議違反強行法規或公序良俗在內。 

2. 又法院為終局判決確定後，受判決之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該判決內容之拘束，不得任由當

事人一方預先以法律行為加以否認。 

3. 蓋確定判決之拘束力，旨在維護當事人間法的安定及社會上法之和平，並保護當事人就法

院對於權利存在與否所作判斷之信賴，此乃國家本於司法權之行使及公權力之作用所產生

之公法（民事訴訟法）上之效力，屬於國家社會之一般利益，具有公益性與強行性。 

4. 苟當事人一方對於確定判決之效力得事先以法律行為否認，無異允許其得預先任意排除該

判決之拘束力，自有違判決效力之公益性與強行性，應認為係違反公共秩序。 

 


